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销售   合同              第1页/共1页

供方：（甲方）：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需方：（乙方）：                           
合同签订地点：                           

签 约 日  期：     年    月     日

	商品名称
	厂家/产地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
	金额
	批准文号/注册证号

	
	
	
	
	
	
	
	
	

	
	
	
	
	
	
	
	
	

	
	
	
	
	
	
	
	
	

	
	
	
	
	
	
	
	
	

	
	
	
	
	
	
	
	
	

	小写金额合计
	

	大写金额合计
	

	交货地点：                       
运输方式：                       
运输费用：                       
付款方式：                              付款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付款，逾期付款视为违约。

验收标准及提出的异议期限：乙方按商品规定标准执行，乙方应当当场验收，签收《随货同行单》，验收后即视为交付。如有数量或质量异议，应在收货后    个工作日内提出，甲方经核实确认后给予答复。

包装必须符合商品质量及存储运输要求、包装牢固，存储标注清楚，箱内必须附有合格证。

进口商品必须提供盖有供方质量管理机构红章的进口注册证、进口批件（或医药产品注册证）和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复印件或注明“已抽样”并加盖红章的《进口通关单》复印件。

商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药典或经批准的质量标准。

每批商品送货须附本批次检验报告并加盖质管部印章。

退货与提货：退货、提货前需提供商品名称、批号、发货日期，并经甲方检查确认同意。甲方不接受非商品本身质量原因产生的退换货，因乙方自身存储或因超过商品有效期等原因导致质量问题由乙方自己负责。乙方不得将商品擅自送回甲方。否则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发生违约，均按《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最高额违约金处罚，并承担对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合同争议：双方在履行合同事项发生争议时，以双方在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约定事项：逾期付款即停止发货。

供货单位（盖章）：                        需方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授权代表：
供方地址：                               需方地址：

税号：                                   税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传真：               邮编：              传真：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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